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歳出）
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総務費      │     111,951,000│       4,256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16,20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13,424,88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782,11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総務管理費  │      91,481,000│       3,796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95,27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93,027,09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249,90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管理費  │      88,400,000│       3,796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92,19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89,968,61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227,38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34,157,000│      33,777,53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79,470│1 一般管理給与費 65,324,61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15,728,000│      14,796,1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31,883│  (1)一般職給与  65,324,61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給料（事務職員９名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11,877,000│      11,596,24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80,755│                (33,777,53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扶養手当       (744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1,754,000│       1,741,0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2,920│    期末手当     (7,938,08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勤勉手当     (4,447,81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454,000│         408,55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5,442│    住居手当       (223,3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通勤手当       (229,6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1,640,000│       1,637,17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,827│    管理職手当     (307,3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児童手当       (14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17,648,000│      17,088,91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59,086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(11,020,58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2,754,000│       2,75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共済組合事務費負担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96,2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互助会負担金   (137,05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6,184,000│       6,168,99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5,002│    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77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旧恩給組合負担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17,12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6,168,99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 一般管理費     24,644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管理費  24,644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(766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(248,27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臨時職員賃金 (1,741,0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(356,18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(52,37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(1,637,17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保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7,292,2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保連合会共同処理電算委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託料         (9,796,65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保資格・給付システム使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用料         (2,754,000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連合会負担金│       3,08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08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058,4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2,5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3,081,000│       3,058,4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2,520│1 連合会負担金    3,058,48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連合会負担金 3,058,48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保連合会一般負担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1,466,1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保連合会保健事業負担金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1,592,32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徴税費      │      19,885,000│         46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20,345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9,907,56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37,43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賦課徴収費  │      19,885,000│         46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20,345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9,907,56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37,43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1,237,000│       1,236,2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51│1 賦課徴収費     19,907,56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220,000│         177,02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2,976│  (1)賦課徴収費  19,907,56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4,497,000│       4,493,97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,021│                 (1,236,24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消耗品費       (102,1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12,055,000│      11,664,91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90,082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(74,84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(3,282,847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348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349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徴税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2,336,000│       2,335,39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8│    預貯金等財産調査手数料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45,26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口座振替取扱手数料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612,95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コンビニ収納取扱手数料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552,92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賦課関係電算業務委託料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(11,664,91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保税賦課徴収システム使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用料         (2,335,392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運営協議会費│         38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88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18,98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9,01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運営協議会費│         38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88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18,98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9,01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330,000│         275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5,000│1 運営協議会費      318,98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14,000│          11,2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,800│  (1)運営協議会費   318,98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国保運営協議会委員報酬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44,000│          32,78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1,213│                   (275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(11,2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32,787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趣旨普及費  │         19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9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71,23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5,76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趣旨普及費  │         19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9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71,23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5,76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197,000│         171,23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5,763│1 趣旨普及費        171,23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趣旨普及費     171,23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(171,237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保険給付費  │   4,824,255,000│    △96,3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727,955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4,634,470,45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93,484,54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療養諸費    │   4,281,251,000│    △85,7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△6,103,000│   4,189,448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4,102,372,5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87,075,41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3,840,900,000│    △48,9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△6,103,000│   3,785,89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3,751,004,99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34,892,00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養給付費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3,785,897,000│   3,751,004,99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34,892,001│1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3,751,004,99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3,751,004,99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(3,751,004,99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02款02項01目へ予算流用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6,103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381,500,000│    △36,8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344,7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98,109,5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46,590,43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療養給付費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344,700,000│     298,109,5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46,590,432│1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費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298,109,5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費         298,109,5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費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(298,109,568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 40,9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40,9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8,329,72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570,27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養費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40,900,000│      38,329,72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570,277│1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38,329,72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    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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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38,329,72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(38,329,723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 2,7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2,7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577,73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122,26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療養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2,700,000│       1,577,73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122,269│1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,577,73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,577,73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1,577,731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審査支払手数│      15,25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5,25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3,350,5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900,43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15,251,000│      13,350,5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900,432│1 審査支払手数料 13,350,5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審査支払手数料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3,350,5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診療報酬明細書審査支払手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数料        (13,128,63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療養費調査手数料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19,70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レセプト電算処理システム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手数料         (202,224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高額療養費  │     512,550,000│    △10,6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6,103,000│     508,05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02,962,52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090,47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451,900,000│     △7,1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6,103,000│     450,90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50,876,46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6,53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高額療養費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450,903,000│     450,876,46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6,537│1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50,876,46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50,876,46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(450,876,46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02款01項01目より予算流用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6,103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60,000,000│     △3,5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56,5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51,633,06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,866,93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高額療養費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56,500,000│      51,633,06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,866,937│1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費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51,633,06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費          51,633,06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費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(51,633,063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53,0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46,9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高額介護合算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養費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453,0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46,999│1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療養費            453,00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算療養費       453,00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療養費         (453,00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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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高額療養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高額介護合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算療養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移送費      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移送費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移送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出産育児諸費│      23,95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23,95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3,485,3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66,66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出産育児一時│      23,94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23,94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3,47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6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23,940,000│      23,47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66,000│1 出産育児一時金 23,474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23,474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(23,474,000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出産育児一時│          1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1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1,3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6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支払手数料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12,000│          11,3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60│1 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11,3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出産育児一時金支払手数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料              11,3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出産育児一時金支払手数料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11,34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5│  │葬祭諸費    │       6,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5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6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葬祭費      │       6,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5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6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6,500,000│       5,6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50,000│1 葬祭費          5,65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葬祭費       5,65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葬祭費       (5,650,00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後期高齢者支│     948,865,000│         37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949,238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49,237,35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4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援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後期高齢者支│     948,865,000│         37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949,238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49,237,35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4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援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後期高齢者支│     948,794,000│         37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949,16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49,166,56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3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援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949,167,000│     949,166,56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37│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949,166,56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949,166,56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(949,166,563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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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3 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後期高齢者関│          7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7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70,78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1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係事務費拠出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71,000│          70,78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12│1 後期高齢者関係事務費拠出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           70,78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後期高齢者関係事務費拠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出金            70,78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後期高齢者事務費拠出金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70,788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前期高齢者納│         663,000│          5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72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19,2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0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前期高齢者納│         663,000│          5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72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19,2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0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前期高齢者納│         592,000│          5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49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48,50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9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649,000│         648,50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92│1 前期高齢者納付金  648,50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前期高齢者納付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648,50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前期高齢者納付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648,508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前期高齢者関│          7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7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70,78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1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係事務費拠出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71,000│          70,78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12│1 前期高齢者関係事務費拠出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           70,78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前期高齢者関係事務費拠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出金            70,78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前期高齢者関係事務費拠出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  (70,788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老人保健拠出│          90,000│        △4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4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1,3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老人保健拠出│          90,000│        △4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4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1,3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老人保健医療│  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△3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費拠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老人保健事務│          60,000│        △1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4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1,3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費拠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42,000│          41,3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15│1 老人保健事務費拠出金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41,38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老人保健事務費拠出金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41,38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老人保健事務費拠出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41,385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│  │  │介護納付金  │     405,682,000│       △48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05,19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05,196,20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9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介護納付金  │     405,682,000│       △48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05,19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05,196,20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9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納付金  │     405,682,000│       △48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05,19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05,196,20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9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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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6  介護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介護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405,197,000│     405,196,20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92│1 介護納付金    405,196,20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介護納付金 405,196,20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納付金 (405,196,208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│  │  │共同事業拠出│   1,365,415,000│    △49,95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315,46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296,557,7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8,904,2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共同事業拠出│   1,365,415,000│    △49,95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315,46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296,557,7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8,904,2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高額医療費拠│     173,946,000│     △4,15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69,794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64,143,70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650,29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出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169,794,000│     164,143,70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650,291│1 高額医療費共同事業拠出金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64,143,70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高額医療費共同事業拠出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金         164,143,70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高額医療費共同事業医療費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拠出金     (164,143,709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その他共同事│           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15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84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業事務費拠出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3,000│           1,15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845│1 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費拠出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            1,15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費拠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出金             1,15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者医療費共同事業事務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拠出金         (1,155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保険財政共同│   1,191,466,000│    △45,80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145,665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132,412,92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3,252,07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安定化事業拠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出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1,145,665,000│   1,132,412,92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3,252,079│1 保険財政共同安定化事業拠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出金        1,132,412,92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保険財政共同安定化事業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拠出金   1,132,412,92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保険財政共同安定化事業拠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出金     (1,132,412,921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│  │  │保健事業費  │      85,828,000│       1,15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78,000│      87,16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83,683,2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479,7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特定健康診査│      46,24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46,24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43,753,66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486,33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事業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特定健康診査│      46,24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46,24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43,753,66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486,33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事業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572,000│         572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1 特定健康診査事業費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43,753,66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10,000│          1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(1)特定健康診査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589,000│         458,6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0,311│                 41,784,38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通信運搬費     (833,88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1,408,000│       1,258,4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49,504│    特定健康診査委託料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(38,618,1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43,401,000│      41,195,27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205,721│    特定健康診査等データ管理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委託料       (2,332,31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260,000│         259,2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2)特定保健指導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,734,91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(471,000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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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8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特定健康診査等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(259,52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(99,79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(400,61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特定保健指導情報提供業務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電算委託料     (244,78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健康管理システム使用料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259,2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3)生活習慣病予防対策支援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業           234,37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(101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謝礼        (1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99,37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派遣手数料  (24,00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保健事業費  │      13,81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3,814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2,951,26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62,73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保健衛生普及│      13,81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3,814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2,951,26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62,73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288,000│         287,87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24│1 保健衛生普及費  8,042,70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640,000│         617,93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2,061│  (1)保健衛生普及一般経費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4,292,70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3,640,000│       3,622,7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7,280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(617,93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レセプト点検専門員臨時職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591,000│         434,77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56,228│    員賃金       (3,622,7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45,6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71,000│          14,5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6,420│    三重県保険者協議会負担金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(6,38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551,000│         426,24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24,75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(2)保健衛生普及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2,024,000│       1,876,26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47,733│                  3,750,00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表彰記念品      (13,27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6,002,000│       5,664,4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37,525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(1,812,75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医療費通知作成委託料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7,000│           6,38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16│                 (1,786,75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後発医薬品利用差額通知作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成委託料       (137,22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 歯科保健事業費  1,277,84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歯科教室事業   626,9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66,12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(14,89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(7,99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医薬材料費      (13,54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(43,89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歯科検診委託料 (480,5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2)フッ化物塗布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82,98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10,12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(14,7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医薬材料費       (5,08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歯科検診委託料  (53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3)フッ化物洗口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211,34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(14,87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歯科予防事業報償費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12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13,65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(14,8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医薬材料費      (47,95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4)歯と口の健康づくりネッ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トワーク事業   356,574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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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8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(12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謝礼        (3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歯科予防事業報償費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181,5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(5,8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15,27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(4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3 食育推進事業費     28,53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食育推進事業    28,53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(6,97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賄材料費        (21,56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4 特定健康診査等受診対策事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業費            3,207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特定健康診査等受診対策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業         3,207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市民健康診査等国保分委託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料           (3,207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5 運動推進事業費    395,17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運動推進事業   395,17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(153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健康づくり事業報償費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9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(8,7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88,81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(30,96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(7,99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(15,618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健康管理セン│      25,774,000│       1,15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78,000│      27,109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6,978,36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0,63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ター事業費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施設管理費  │      25,599,000│       1,15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78,000│      26,934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6,855,0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8,92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12,765,000│      12,764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0│1 施設管理給与費 23,937,39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4,690,000│       4,688,52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472│  (1)一般職給与  23,937,39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給料（技術職員３名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4,191,000│       4,187,09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,902│                (12,764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期末手当     (2,894,07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1,437,000│       1,374,06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2,931│    勤勉手当     (1,669,65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通勤手当       (124,8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431,000│         430,04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956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(4,103,98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372,000│         364,82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,176│    共済組合事務費負担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(32,07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741,000│         740,94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5│    互助会負担金    (51,03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(2,297,37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2,299,000│       2,297,37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63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 施設管理費      2,917,68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7 公  課  費 │         8,000│           7,8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00│  (1)大王健康管理センター管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理運営費     2,917,68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37,52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(40,44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光熱水費       (802,74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施設修繕料     (355,75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備品修繕料     (137,60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(181,36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車検手数料      (14,0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浄化槽清掃料   (160,3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浄化槽法定検査手数料    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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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8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3  健康管理センター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(8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火災保険料       (8,87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自動車損害保険料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57,37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浄化槽保守管理委託料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194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電気工作物保安管理委託料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152,92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防設備保守点検委託料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17,49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ファックスリース料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(9,83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テレビ受信料    (25,34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コピー使用料   (188,51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駐車場借上料   (468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ＡＥＤリース料  (49,24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自動車重量税     (7,8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予備費充用       178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保健指導事業│         17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75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23,28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1,71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 42,000│          42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1 保健指導事業費    123,28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15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5,000│  (1)保健指導事業   123,28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(42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9,000│           6,6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,332│    報償費          (15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(6,66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89,000│          59,61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9,381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19,93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燃料費          (39,68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9│  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│         328,000│     165,22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65,55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65,555,82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7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│         328,000│     165,22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65,55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65,555,82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7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基金積立金  │         328,000│     165,22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65,55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65,555,82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7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5 積  立  金 │   165,556,000│     165,555,82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71│1 基金積立金    165,555,82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基金積立金 165,555,82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基金利子分積立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368,82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基金積立金 (165,187,00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10│  │  │公債費      │  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4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公債費      │  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4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利子        │  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4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11│  │  │諸支出金    │       5,212,000│     102,36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07,579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06,404,58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174,41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償還金及び還│       5,211,000│      92,16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97,378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96,203,7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174,20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付加算金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  4,500,000│        △3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4,47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439,4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030,59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保険税還付金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4,470,000│       3,439,4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030,594│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金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3,439,40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金           3,439,406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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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11 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過年度保険税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還付金       (3,439,406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52,89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7,10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保険税還付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452,89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7,106│1 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付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          452,89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付金           452,89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過年度保険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税還付金       (452,894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償還金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92,16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92,168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92,167,3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92,168,000│      92,167,3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4│1 償還金         92,167,39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償還金      92,167,39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償還金      (92,167,396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25,6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4,31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保険税還付加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125,6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4,311│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加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算金              125,68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加算金         125,68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過年度保険税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還付加算金     (125,689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    10,000│  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4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8,41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1,58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保険税還付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加算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 40,000│          18,41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1,589│1 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付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加算金             18,41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付加算金        18,41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過年度保険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税還付加算金    (18,411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繰出金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10,2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20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0,200,78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1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会計繰出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5,85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5,85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852,78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1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8 繰  出  金 │     5,853,000│       5,852,78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12│1 一般会計繰出金  5,852,78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会計繰出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5,852,78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会計繰出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5,852,788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直営診療施設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4,34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4,348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34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勘定繰出金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8 繰  出  金 │     4,348,000│       4,34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1 直営診療施設勘定繰出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4,348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直営診療施設勘定繰出金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4,348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病院事業会計繰出金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4,348,000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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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12  予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予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12│  │  │予備費      │      5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△178,000│      49,82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49,822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予備費      │      5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△178,000│      49,82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49,822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予備費      │      5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△178,000│      49,82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49,822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08款03項01目へ予備費充用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178,000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歳 出 合 計   │   7,798,835,000│     126,65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7,925,48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7,755,291,065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170,195,93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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